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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保险知识普及保险知识 保障美好生活保障美好生活
保险基础知识园地（一）

保险常见名词解释 人身保险知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说到保险，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但细想一下，大部分人对保险基础知识还比较陌生，在挑选保险产品
时，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

为提高全民保险意识，普及保险知识，提升保险消费者的风险防范能力。今年，安阳市保险行业协会在《安阳日报》连续刊载投保、理
赔等方面的保险基础知识，让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理性运用保险来保障美好生活。

对于绝大多数车主而言，都会为爱车选购一些车险。但是，对于车险
的概念，很多车主却并不是很清晰，有的甚至都不了解自己选购的车险产
品里都包括哪些内容，也有一部分车主仅仅凭借产品名称，有一个想当然
的理解。殊不知，以上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导致你对车险存在极大的误区。

误区一：“全险”＝特省心，出了事全赔！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没事，我这车买的可是“全险”，出
什么事都赔！那么，事实是这样吗？上了“全险”，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故都
不需要担忧了吗？

首先，我们得先明确“全险”的概念。并不是“保险全买上了，什么损
失保险公司都可以赔偿”的意思。其实，在保险术语中根本不存在这个词
语。保险公司的汽车险种有很多，以改革后车险条款为例，车险有主险和
附加险两大类别，其中主险共有4种（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共4个独
立的险种）。附加险有11种 （这11项的附加险分别包括：1.玻璃单独
破碎险2.自燃损失险3.新增加设备损失险4.车身划痕损失险5.发动机涉
水损失险6.修理期间费用补偿险7.车上货物责任险8.精神损害抚慰金责
任险9.不计免赔率险10.机动车损失保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特约险11.指
定修理厂险）。

那么，你理解的“全险”是什么呢？一种情况是，有的人可能只购买了
以上险种的一些主要险种，比如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盗
抢险、不计免赔险等，就根据字面理解以为自己买了“全险”。另一种情
况，即便是你投保了全部的车险和附加险（共计15款），也不能说是“全
险”，因为还有很多种情况属于保险除外责任。因此，消费者一定要正确
理解“全险”的概念，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全险”存在，只是有的消费者
购买的险种相对更为全面，提供的保障更多而已。

误区二：只要总额在122000元以下，交强险都赔

有些车主在选择保险时认为，交强险已经有122000元的赔偿了，按
照这个数额，应该可以满足很多赔偿金额，因此仅投保了交强险，而没有
投保其他的保险，但是这些车主却忽略了交强险是有限额这点。

按照现行交强险限额的规定，在被保险人有责的情况下，医疗费赔偿
的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类的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的限额为
2000元；在无责的情况下，医疗费赔偿的限额为1000元，死亡伤残类的
限额为11000元，财产损失的限额为100元。也就是说，交强险的赔偿是
按照项目计算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属于医疗费赔偿的
限额，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属于死
亡伤残类的限额，因此122000元的限额不是所有的损失费用的简单相
加，各个大类之间的限额不能混同。

误区三：保险到期，过几天再续没关系

有些车主在交强险过期后忘了续保，也有些车主认为晚几天续保没
关系，然而就因为心存这样的侥幸，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我国道路
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如果你不幸发生交
通事故，当事人要求你赔偿122000元以下的金额都是成立的，而且这部
分费用还得自己承担。

此外，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
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换
句话说，如果没有投保交强险，即使发生事故时的驾驶人
不是车主，车主和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关系，也要在交强
险 122000元的限额内与驾驶人承担连带责任，超出交
强险限额的部分再由驾驶人承担相应责任。

人寿保险是一种以人的生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一般都是
长期性合同，因此,很多消费者在购买时都会较为慎重,仔细挑
选。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普通型人寿保险和新型人寿保险两大
类，普通型人寿保险主要是保障型，而新型人寿保险则具有很
多投资的功能。从大的类别来说，普通型人寿保险有死亡保
险、生存保险以及两全保险三大类别。其中，死亡保险又包括
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两种。选购人寿保险时，要注意下面10
个关键问题，才能选购到一份合法、可靠、有利的人寿保险。

了解以下两点基础问题

①选择合法的寿险公司。这是所有一切的前提，同时也是
选购其他保险产品时都应该注意的问题。消费者应当购买经
批准在中国境内设有合法营业机构的保险公司的产品，在办理
投保时，尽量到其营业场所查验其是否具有中国保监会或派出
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谨防非法经营机构的保险
诈骗活动。

②选择合格的代理人（营销员）。一名合格、负责、专业的
保险代理人会为你选购到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带来很大帮
助。《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
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取得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保险经纪业务许
可证。”请注意检验代理人（营销员）的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展
业证书和身份证。

选购时要明确的几项重要问题

③注意从需要出发，选择符合自身需要的保险。
这条看起来很简单，也似乎是很多人都懂的道理，但实际

上却也常常被很多投保人所忽略。有的人会过多听从别人的
建议，甚至直接照着别人的投保单来一份。有的只关注保险产
品的某些利益部分，而忽略自身需求。事实上，当你选择投保
时，第一个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需要什么？我想让保险
为我分担什么？

④看清保险责任和免除责任。

在大致确定了自己想要购买的保险产品后，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要彻底弄清你买的保险产品内容，包括保险责任是什么？
责任免除是什么？怎么交费？如何获益？有无特别约定？这
些问题都弄明白以后，有助于避免日后的保险合同纠纷，更有
利于你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

⑤明确保险利益问题在人寿保险中，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
有保险利益：本人，配偶、子女、父母，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
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等，可由投保人为其投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
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⑥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投保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需
被保险人的同意，否则合同无效。

签署保单时需要注意的方面

⑦填写投保单要如实告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甚至受益人的要求。理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 规定保险人尽说明义务，投保人尽如实告知义
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六条规定，若未履
行如实告知业务主要有三种后果：一是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
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
同；二是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三是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⑧亲笔签名十分重要。无论是投保单、健康声明书，还是
其他有关文件，认真填写并亲自签名，不要随意由他人代签。

⑨索要正式保费发票。交付保险费时，注意索要保险公司
出具的统一发票或其他证明，并妥善保管。

⑩注意保险合同生效时间。投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险费，且
保险公司签发保单时，保险合同才开始生效。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
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
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
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财产保险：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包
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

●人身保险：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人身保险包括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年金保险等。

●保险人：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
义务的人。

●被保险人：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人。

●受益人：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
金请求权的人。

●投保：机构或个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过程。
●承保：保险人接受投保人的投保申请，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

过程。

理赔知识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参加保险的家庭、个人日趋
增加。但投保后，一旦遭遇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大小小
的灾祸事故，有的保险消费者却因不清楚保险条款和保险知识
而陷入索赔的误区，保险理赔要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一、明确保险责任

保险单是契约，有法律约束力。保险单背面一般都清楚地
印着哪些灾害、事故属于保险责任，哪些不属于保险责任。如
果保户入保后，保险财产遭受灾害、事故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
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则不能赔偿。

【案例】
一位保户为自己拥有产权的单元楼房投保了家庭财产保

险，由于在装修中违背了城市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房管部门
依法要求其将已拆改的房屋结构复原，自然损失了经济费用。
保户误认为上了保险就可以索赔，到保险公司报案并要求赔
偿，保险员工耐心地将保险责任一项项讲清楚，这位保户方知，
个人装修破坏房屋不属于保险责任。

现在，保险险种较多，像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等，
除了基本险种之外，还有附加险种。

如机动车辆保险除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这些基本险
外，还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车上责任险、全车盗抢险、自燃损失
险、无过失责任险、车载货物掉落责任险等附加险种；而家庭财
产保险除基本险外，附加险包括家庭管道破裂及水渍险、家用
电器用电安全险、现金首饰盗抢险、计算机硬件损失险、家用燃
气器具责任险、自行车第三者责任险、家庭赔偿责任险、家庭治
安险，涵盖了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

由于基本险、附加险有各自承担的保险责任，因而保户在
出险索赔时，必须确认出险是否在你投保的范围内。

只有发生的灾害、事故在你投保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赔偿。
所以，保户在投保时要选择好险种，日后才能得到可靠保障。

二、了解保险知识

保险单是一种契约，担负着保障财产的责任，保户应妥善
保管保险单。作为一名入保的保户，对于相关的保险知识应该
清楚，比如保险的期限、保险财产的内容、保险赔偿责任的范
围、保险金额与实际赔偿额的关系、家财保险期限内如果搬家
变更住址如何办理手续、赔偿后找回的保险财产权益属于谁

等。只有“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好地在出险时维护
自己的正当权益，否则不但白白耗费人力、物力，还会闹出笑话。

【案例】
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户家庭几年前参加过一年期家财

保险，一年后没有再续保，实际上等于终止了保险合同。没想
到，又过了一年的春夏之交，其家中不慎失火，损失不小，忽然，
这家主人想起加入过保险，就到保险公司索赔，声称肯定入了
保险，但保险单已丢失。保险公司一听不敢怠慢，组织人力从
电脑底档中查了个遍，才知他家早已终止保险合同，当然谈不
上赔付。直到此时，这家主人才恍然大悟，方知由于自己的侥
幸心理没有续签保险合同，使今日的损失无处赔付，于是又重
新投保。

三、清楚赔偿流程

保险索赔是体现保险经济补偿职能的最明显特征，许多单
位和个人都是看到别人出险后获得科学、及时、合理的赔偿才
成为保户的。但保险索赔要经过必要的程序，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必要的手续，还要提供必需的单证，缺一不可。像机动车保
险，发生事故后，保户应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如实反映事故的
情况，填写出险报告，协助保险公司查勘事故现场。待公安交
管部门结案后，保户办理索赔时还应提供保险单、事故责任认
定书、事故调解书、判决书、损失清单和有关费用单据，保险公
司才能按规定赔偿处理。

相反，有的人出了事故后，什么手续也不办，单证也不提
供，一门心思到保险公司找熟人、托门路，希望能得到理想的赔
偿，这更是一种误区。理赔过程有数道程序监督，每一笔费用
支出有严格的界限，有数道审批关口，找不找熟人都一样，应该
遵照索赔规定办理，提供应交予的一切手续、单证，才能加快赔
付进程。

从另一个角度看，将财产悉数投保本身也是理财的一种方
式。出险后，保户通过索赔使损失得到赔偿也
就达到了投保目的。因此，避免陷入索赔误
区，依法依规办事，做个明白的投保人，才是正
确的选择。

（本版内容由安阳市保险行业协会综合整
理，仅对一般情况进行列举阐述，购买保险产
品时应以实际保险合同约定
内容为准。）

财产保险知识


